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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君百和科技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君百和集团”），总部位

于北京，是一家专注于提升我们生

活品质，以远红外线等科技类产品

及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在全国范围

内为我们提供品种齐全、品质卓越

的多元化生活和家居系列产品及服

务的公司。

君百和集团是中国保健协会理

事单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要产

品有健康用品类、护肤用品类、日常

生 活 用 品 等 ，秉 承“ 忠 诚 感 恩 承

担”的文化理念，凭借先进的市场运

作模式和经验丰富的营销团队，形

成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

化、现代化、科技化的集团公司。

君百和集团在提升我们生活品

质，健康领域的革新之路上，将勇往

直前，势不可挡！君百和集团，一切

只为我们更高的生活品质。

同元熙系列产品被中国质量新

闻网收录为“质量先锋档案公示产

品”近日，2020-2023 年度同元熙系

列产品在中国质量新闻网质量品牌

先锋工程中，被收录为“质量先锋

档案公示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

命，是企业的灵魂。质量问题关系

到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关系到企业

的生存与发展，一个企业想做大做

强，就必须在增强创新能力的基础

上 ，努 力 提 高 产 品 质 量 和 服 务 水

平。纵观国内外，每一个长久不衰

的知名企业，其产品或服务，都离不

开过硬的质量为基础保证。

据 2021 年 1 月发行的《2020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显示，北京

君百和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入编

《2020 版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年 鉴》，

2020 版设有国家机构、国防、外交、

经济总类等 40 多个部类，300 余万

字，并收录了上百幅具有史料价值

的图片。全书资料除取材于新华社

多媒体数据库外，还特约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权威人士独

家撰稿。

由中国商报社、中国商界杂志

社、中国信息界杂志社、中国流通行

业管理政研会信用管理专委会、中

国 管 理 科 学 研 究 院 商 业 模 式 研 究

所、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电子商

务 分 会 、等 媒 体 机 构 联 合 主 办 的

“2020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暨

金典奖第九届公众满意典范品牌新

闻发布领袖年会”北京君百和科技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荣获多项荣誉。

北 京 君 百 和 集 团 将 继 续 秉 承

“高科引领，科技创新”的践行理念，

依托中国保健协会，将科技与健康

完美结合，为人类带来舒适，智慧，

科技，有趣的健康生活体验，开创健

康管理产业新坐标。

北京君百和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产 品 展 示

法院公告栏
李昌乐：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 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 9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张明伟：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 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 9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徐雄杰：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 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 9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唐婧文：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 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 9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奚佳阳：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 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 9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王嘉晨：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 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 9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陈宁宁：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 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 9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董天豪：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 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 9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韩康：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9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蒙少龙：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
书、权利义务须知、举证通知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 9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巨志文：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 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 9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蒙汉青：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 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 9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田杰：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9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李青兵：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 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 9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陈晨：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
顺延)上午9时30分在本院9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武国靖：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 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 9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刘逸岚：本院受理原告山西鑫华鹏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诉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第 3日(遇
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 9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黎俊：本院受理原告马娟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公告向
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权
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
杨铭：本院受理的（2021）川 1324 民初 1517
号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仪陇支
行与被告杨铭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川 1324 民初 1517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铭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仪陇支行偿还牡丹信用卡透支本
金 37011.52元，分期付款手续费 1076元，及
截止2020年6月29日利息和违约金6520.82
元；二、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仪
陇支行就上述债权对被告杨铭提供抵押的
川RF088E的凯迪拉克牌小轿车在折价或拍
卖、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仪陇支行
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
人民法院。 四川省仪陇县人民法院
张海平、李勇华：本院受理的(2021)川 0781
民初 1718号原告江油银通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被告张海平、李勇华、第三人四川江油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新分理处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张海平、李勇华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江油银通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偿还代偿款 20803.47元(代偿
款本金 19950.00元、利息 853.47元)，支付相
应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 (以代偿款本金
1995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6月15日起至
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发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进行计算，自2019年8
月 20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同期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进行计算)；
二、驳回原告江油银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320.00 元，公告费 550.00 元，由被告
张海平、李勇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
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
马江（身份证号码51293019641117001X）：
本院受理的（2021）川 1381民初 2432号原告
阆中市千菲门窗经营部诉被告马江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
院。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